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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书馆与读者间服务关系的法律性质 ,表现为二者之间的服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

图书馆与读者间法律关系的内容 ,包括图书馆和读者各自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二者之间服务关

系要依靠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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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服务关系的法律性质
111 　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关系是法律关系

众所周知 ,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

务关系。读者有接受图书馆提供服务的权利 ,图书

馆有向读者提供服务的义务。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

这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是由法律规定的。《普通高等

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 不仅在第二条中规定 ,“高

等学校图书馆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履行教育

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 ,为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

面发展的人才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建设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而且在第三条中要求

高等学校图书馆“应积极采用现代技术 ,实行科学管

理 ,不断提高业务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最大限度地

满足读者的需要”,“做好流通阅览、资料传送和参考

咨询工作 ,积极开发文献信息资源 ,开展文献信息服

务”。同时 ,还在“读者服务”一章中对具体的服务项

目和读者享有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图书馆方面的

其他法律法规 ,如《国家教委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规

程》、《省 (自治区、市) 图书馆工作条例》等也有类似

的规定。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图书馆的服务职能

是其主要职能之一 ,服务的直接对象是读者。法律

既然明确规定了图书馆的服务职能和读者享受服务

的权利 ,那么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关系就是由

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 ,是一种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所形成的权利和义

务关系。在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中 ,图书

馆与读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由图书馆法 (广义的)

所规定的。图书馆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图书

馆法是指冠以图书馆名称 ,专门用来调整图书馆法

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广义的图书馆法是指所有调整

图书馆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而不单单指上

述狭义上的图书馆法。根据图书馆法的规定 ,在图

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中 ,读者和图

书馆各自享有相应的权利 ,承担相应的义务 (后文将

有详述) 。

112 　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

系

法律关系的形成是由一定的法律事实引起的。

上述图书馆法 (狭义的) 对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法律

关系作了规定 ,但这种关系只是一种抽象的法律关

系 ,对于法律关系的主体而言 ,权利和义务都是预期

的 ,只有通过一定的法律事实 ,才能将抽象的法律关

系变成具体的法律关系 ,才能在特定的读者与特定

的图书馆之间形成具有确定权利和义务内容的服务

与被服务关系。法律事实是指由法律规定的能够引

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

它包括事件和行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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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关系是由行为引起的 ,即通过合同在他们之间

形成了具有确定权利义务内容的服务关系。读者向

图书馆提出办证申请或提出服务请求 ,图书馆接受

了 ,就表示在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合同成立。

读者可以基于该合同要求图书馆提供符合要求的服

务 ;图书馆也同样可以在依照合同履行服务义务后

向读者表达自己的合法权利。

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

系。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是通过

合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法律关系中 ,图书馆与读

者之间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

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

范调整的 ,在平等主体之间形成的以民事权利和义

务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关系。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

务关系是由民法通则、合同法、图书馆法 (狭义上

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的民法规范调

整的 ,具有特定权利和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在该

种民事法律关系中 ,读者和图书馆是法律关系的主

体 ,他们互享权利 ,互负义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民事法律规范并不仅仅存

在于民法中 ,其他部门法中也同样存在民事法律规

范。这就是《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等行政法中

存在民事法律规范 ,并调整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服务

关系的原因。

2 　图书馆与读者服务间法律关系的内容
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在图书

馆与读者之间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中 ,图书馆与

读者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总和 ,包括图书馆

的权利与义务和读者的权利与义务两部分。

211 　图书馆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在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关系中 ,图书馆享

有的权利主要有服务方式和手段的选择权、文献及

服务设施的管理权、对违规读者进行处罚的建议权

和获得合理报酬等。对违规读者进行处罚的建议

权 ,是指图书馆享有对违反图书馆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度 ,损害图书馆利益的读者 ,有向其所属单位或其

他机关 (机构)建议对他进行处罚的权利。图书馆的

这些权利是图书馆职能所要求的 ,是其在服务关系

中的地位决定的。

图书馆承担的义务主要是 :按约定提供服务 ,保

证服务质量 ;提高文献资料采购质量 ,并妥善保管好

文献资料 ;加强设备维护 ,保证读者使用等。

212 　读者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广义上的图书馆法) 的规

定 ,读者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文献资料的使用权、图

书馆服务设施的使用权、文献采购的参与权、知情权

和咨询权等。文献资料使用权和图书馆设施使用权

是读者享有的接受图书馆服务的最基本的权利 ,是

实现读者通过图书馆获取信息 ,满足学习、科研及其

他文化生活需要的基本保证。文献采购的参与权和

咨询权是在上述两种权利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权利。

文献采购的参与权是为保证图书馆采购的文献资料

能够符合读者需要而设立的一项权利。知情权是指

读者有知悉图书馆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

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是读者接受图

书馆服务的前提。咨询权是读者为了方便快捷地获

取图书馆的服务 ,实现文献资料和服务设施使用权

而设立的辅助权利。

现实中 ,由于读者在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

关系中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 ,读者的这些权利往往

得不到有效保障。

读者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

务。在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中 ,读者

的义务主要是遵守图书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 ,爱护图书馆财物 ,维护图书馆秩序和缴纳应该缴

纳的费用等。

3 　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服务关系的调整
311 　调整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服务关系的主要法律

法规

在我国 ,调整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服务关系的法

律法规主要有图书馆法 (狭义上) 、《民法通则》、《合

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图书馆法是调整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服务关系的

最直接的法律。我国《图书馆法》尚正在制定中 ,现

有的狭义上的图书馆法是几个地位低、效力不高的

部门规章及一些地方法规 ,如《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

规程》(修订) 、《省 (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国

家教委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规程》等。不过 ,虽然它

们法律地位不是很高 ,但是它们都对图书馆和读者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它们中关于

二者权利义务的规定 ,是我国目前调整图书馆与读

者之间服务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

《民法通则》对公民的民事主体资格、民事权利

与民事责任等都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是调整民事法

律关系的基本法律。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关系

既然是民事法律关系 ,那么它就要受《民法通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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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图书馆和读者 ,其权利能

力和行为能力都必须符合《民法通则》的要求。

《合同法》是对基于合同而产生的法律关系进行

调整的法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所实施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是以设立、变更

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和宗旨的。”图书馆

与读者之间的服务关系如前文所述 ,实际上是一种

合同关系 ,双方的权利、义务由合同约定。因此 ,合

同法是调整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服务关系的重要法

律。

合同有书面和口头之分。目前 ,我国在图书馆

服务中使用的合同 ,多是根据图书馆服务惯例而约

定的口头合同。这种口头合同在出现违约后 ,往往

因缺少证据而不利纠纷的解决。因此 ,笔者建议 ,最

好在服务中能够使用书面合同 ,特别是在有偿服务

中。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调整基于消费者为生活

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而产生的法

律关系的法律。目前 ,对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

关系是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有两种不同

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服务关

系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 ;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图书馆的服务是基于图书馆的公益性而提供的 ,

他们之间的服务关系不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调整。

但笔者认为应区别对待 :在图书馆与读者之间

的服务关系中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服务 ,即有偿服务

和无偿服务。基于图书馆的职能而为读者提供的不

需要收取报酬的服务是无偿服务 ,如高校图书馆向

本校读者提供的文献外借和室内阅览等常规服务。

通过服务而向读者收取报酬的是有偿服务 ,如高校

图书馆向社会读者提供的科技查新服务等。有偿服

务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 ,而无偿服务则

不应该受它调整。因为有偿服务和无偿服务分别构

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合同 ,即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

在这两种合同中 ,主体的义务内容是不一样的。在

无偿合同中 ,作为服务的提供者的图书馆原则上只

应承担较低的注意义务。因此 ,在出现违约时 ,图书

馆虽不能免除责任 ,但应酌情减轻责任。无偿合同

的这种责任特征 ,是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强调服

务 (或商品) 提供者的注意义务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精神不相符的。但是 ,无偿合同的这种责任特

征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而且也是合理合法的。对

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 ,就是图书馆提供的无偿服务

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对象。

312 　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服务关系中纠纷的解决

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服务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

系 ,因此 ,适用于民事纠纷的解决方法 ,如协商解决、

调解和诉讼等 ,同样适用于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服务

关系中发生纠纷的解决。协商和调解 ,是解决图书

馆与读者之间在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的最好方

式。它既有利于问题的全面解决 ,又有利于保持二

者之间的良好关系 ,使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得以维持。

诉讼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一种解决纠纷的

方法。它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 ,但不利于双方关

系的保持 ,一般情况下最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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